
河口县殡葬服务收费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

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河口县殡葬服务收费管理，保障群众基本殡葬需求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根据相关政策法规，结合河口县实际情况，县发改局起草了《河口县殡葬服务收费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征求意见稿》）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殡葬服务涉及千家万户，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。近年来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群众对殡葬服务的质量和价格关注度日益增加。规范殡葬服务收费，是保障民生、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。为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殡葬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19〕43号）等文件，对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。为贯彻落实上级政策，结合河口县殡葬服务实际，制定本《征求意见稿》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；

2.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殡葬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19〕43号）；

3.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云南省定价目录》（云发改价格〔2021〕676号）；
4.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民政厅《关于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》（云发改物价〔2014〕1774号）；

5.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民政厅《关于将公益性安葬（放）设施纳入政府定价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云发改价格〔2022〕1080号）；

6.红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红河州财政局《关于殡葬火化费运尸费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红发改收费〔2010〕247）。
三、起草过程

1.初稿起草。综合考虑河口县殡仪馆于2025年7月1日起由公办民营转由县民政局自主运营，且新运营主体尚未满一个完整审计年度的实际情况，为保障殡葬服务平稳过渡、规范收费行为，同时兼顾群众基本殡葬需求和殡葬事业健康发展，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地方实际，初步起草《河口县殡葬服务收费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2.同步征求意见。为广泛吸纳合理建议，初稿形成后，通过政府官网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同时向民政、财政、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发送征求意见函，同步收集社会公众和部门反馈。
3.研究修改。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汇总梳理。并组织会议专题研究，重点围绕收费项目合理性、标准适当性、公益属性体现等方面进行讨论，对初稿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四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运尸费（遗体接运费）

1.普通殡仪车（购置及改装费用在10万元及以下）往返距离在40公里（含40公里）以内的，运尸费收费标准为每车次150元，超出40公里以上的每增加1公里加收2.50元。

2.中档殡仪车（购置及改装费用在10万元以上至20万元，含20万元）往返距离在40公里（含40公里）以内的，运尸费收费标准为每车次360元，超出40公里的每增加1公里加收3元。

3.高档殡仪车（购置及改装费用在20万元以上）往返距离在40公里（含40公里）以内的，运尸费收费标准为每车560元，超出40公里的每增加1公里加收3元。

（二）遗体存放（含冷藏）费每天120元。（不足12小时的按半天计算）

（三）骨灰寄存费每月10元。〔殡仪馆暂存，首次寄存不超过15天（含15天）的，免费寄存〕
（四）火化费

1.平板炉火化费收费标准为每具300元。

2.高档拣灰炉火化费收费标准为每具560元。

3.12岁以下儿童遗体火化费实行减半收费政策。

（五）公益性骨灰堂维护管理费每年75元。（公益性骨灰堂维护管理费含日常管理、维护、卫生、垃圾清运等，每次收取维护管理费年限最长不得超过20年）

五、费用减免与激励

严格落实河口县人民政府《关于调整执行〈河口县殡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有关条款的通知》（河政发〔2023〕3号）要求，凡具有河口县户籍的城乡居民（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和退休人员，以及享受财政资金购买养老保险的人员除外），在河口县殡仪馆火化的，享受相应殡葬服务费用减免。免除殡葬专用车遗体接运费（河口县行政区内）、遗体火化费2项基本殡葬服务费用，具体情况由县民政局负责解释；额外减免裹尸袋及骨灰盒费用，裹尸袋费用减免标准为160元，骨灰盒费用减免标准为200元，选择高于此标准的裹尸袋和骨灰盒，多出的费用由逝者家属自行承担。家属自愿将逝者骨灰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进行节地生态安葬（花葬、树葬、草皮葬、水葬、撒散等）的，给予1000元一次性奖励。此政策有效期至2026年5月31日，到期后将按照最新出台的文件规定执行。


